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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而流行的经济学方法论却容易催生一种被科斯称为“黑板经济学”的学问。这种影响已经扩散和蔓延至

法律经济学。本文从区分两个版本的科斯定理出发，尝试梳理不同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并通过分析法

学和经济学的不同之处，来重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道路。本文的目的在于倡议一种好的法律经济学，一

种结合经济学的抽象分析工具和法学基于经验主义的案例分析传统的法律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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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声名卓著的经济修辞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麦克洛斯基写过一篇题为《好的老科斯定理

和好的老芝加哥学派》的论文。〔１〕她眼中的科斯是一位英国的堂吉诃德，坚持以真实世界为研究

对象，不懈地与“黑板经济学”这一风车作斗争。反讽的却是，广为流传的科斯定理是侧重逻辑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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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国际服务贸易处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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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德丽·Ｎ．麦克洛斯基：《好的老科斯定理和好的老芝加哥学派———对泽布和米德玛的一个评论》，

载斯蒂文·Ｇ．米德玛编：《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罗丽君、李井奎、茹玉骢译，格致出版

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绎的产物。从经济学的发展来看，科斯定理的流行版本更受关注。但是这种关注却未能使科斯定

理得到广泛的应用。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学家更愿意处理一组变量，从变量中寻找因果联系，而不

是分析一堆事实。从事实到变量的过程是一次抽象，经济学家对待这项工作很难说态度认真。比

如界定经济行为中涉及哪类“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往往通过“思维实验”来完成，而并非对某个具

体的案例进行调查。因为这种对事实的坚持收效缓慢，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要发表几百篇论文，那

他所有的时间只能用于写作和修改论文。发表论文可以带来升职和声誉，对事实的调查只能使得

理论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何者收益较高，一目了然。

虽然科斯定理并未在经济学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２〕但是却在法学界引起了轰动，甚至创造

出了“法律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为什么一个经济学家的工作在法学界受到如此广泛的关

注，并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杜珀瑞斯认为原因之一在于：“所谓的科斯定理违反了基本的法理学

感情。”他写道：

“非凡的思想———颠倒了传统认识的思想（Ｆａｂｅｒ，１９８６：９１７）———常常是不能令法学家们称心

如意的，因为他们通常更习惯于法学思想缓慢而渐进的演化。被法布尔称谓的科斯的非凡思想，

无疑使很多学院派法学者着迷。从大体上来说，他们之所以着迷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他的思想

有说服力，而是因为这种思想似乎和他们的思想格格不入。科斯定理，正如一个评论家所述的那

样，因为不符合学院派法学家看待这个世界的一般方法而使他们备感困扰。”（参见Ｇｊｅｒｄｉｎｇｅｎ，

１９８３）〔３〕

科斯定理对于法学而言是“非凡的思想”，因为它所提供的视角是前所未有的，如用损害相互

性替代因果关系这样“离经叛道”的想法。但是黑板经济学的影响似乎也透过“法律经济学”这一

学科传递到了法学界。巴尔金（Ｂａｌｋｉｎ）评论道，“在法学界传播得最不费力和行之有效的这种经济

学分析是一种修辞学的、空谈的法与经济学”。〔４〕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趋势。科斯本人最反

对的黑板经济学通过科斯定理影响法学界。而科斯本人则是一个具有法学论文写作风格的经济

学家。法学界原本对案例无与伦比的热情逐渐褪去。特别是“法律经济学”，开始呈现出经济学界

重理论的倾向。

本文的目的在于倡议一种好的法律经济学。怎样的一种法律经济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

个世界，并做出有效率的决策。首先，本文将区分两种版本的科斯定理及其背后的含义。一个

是真空世界的科斯定理。它所描述的情形在真实世界没有对应的对象，是“思想实验”的产物。

另一个版本基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重点阐释的思想，即麦克洛斯基说的“好的老科斯定理”。

区分这两种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指出两种法律经济学方法论。这两种方法论会使得法律经济

学向不同的方向演进。本文还将重点探讨法学与经济学的不同之处，以及“法律经济学”这一交

叉学科的建立可能带来的改变。本文最后将倡导一种好的法律经济学，希望能够引起学者的

重视。

二、两个版本的科斯定理

在引言部分，我们区分了两个版本的科斯定理，分别是“真空世界的科斯定理”和“真实世界的

·８４·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２〕

〔３〕

〔４〕

很多经济学家也十分欣赏科斯的工作。诺贝尔奖也授予科斯以表彰他的贡献。只是我们觉得科斯的思

想太过重要，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应用。

尼尔·杜珀瑞斯：《罗纳德的成功之道》，载前注〔１〕，斯蒂文·Ｇ．米德玛书。

Ｂａｌｋｉｎ，Ｊ．Ｍ．，“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ａｓ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５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ａｎｄＬｅ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９４９ ９７０

（１９９６），翻译引自参见前注〔３〕。



科斯定理”。前者更为流行，而后者更为接近科斯想要引起经济学家重视的观点。为何要将流行

版本的科斯定理称为“真空世界的科斯定理”？因为该定理做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实

现的假设：交易成本为零。〔５〕

该版本的科斯定理可以表述如下：

假设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分配，总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帕雷托最

优的资源配置。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定理无足轻重。科斯定理无外乎斯密定理。人们出于自利的动机进

行生产和交换，反而使得产值最大化。这种类比其实不无道理。科斯定理只是比斯密定理多引入

了一个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单从定理本身看，这个假设是多此一举。张五常就指出真空世界的

科斯定理是错的。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根本不需要市场来协调人类的行为以达到最优化的资源配

置。交易成本是制度运行所需付出的成本，如果这类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市场、等级制、投票制还

是法律制度都是等价的，制度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是如

何运行的，如同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制度的世界。霍布斯说这会是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战争的

自然状态。也许如他所言，但是这样的世界从未被证实存在过。〔６〕更为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有人

的地方就有秩序。

如上所述，真空世界的科斯定理并未给法律留出一席之地，更不用说开创一个“法律经济学”

的新领域。虽然如此，这一版本的科斯定理仍然被普遍接受，并被作为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外部

性”一章中的一个小节。对此通常有如下的表述：科斯认为庇古税没有效率，外部性可以通过市场

交易的方式来消除。〔７〕这类表述将科斯的“非凡思想”淹没在陈词滥调中。科斯的思想不但没有

摧毁“外部性”概念，遗憾的是，“外部性”概念反而通过科斯定理而更加声名远播。

我们来看看科斯是如何为“外部性”概念掘墓的。科斯定理并非由科斯提出，正如佛经并非释

迦摩尼所作。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提出“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

（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８〕这个结论被斯蒂格勒重新表述为科斯定理。但其内容

又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写，最终形成上文中提到的表述。

让我们再来看看“真实世界的科斯定理”。首先，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外部性”。“外部性”是

产权不完全的结果。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工厂烧煤排放黑烟，我们说它的生产有外部性。若工厂

消耗煤炭来生产产品，使得其他工厂和家庭能消耗的煤炭数量减少，这是否是外部性？如果这些

煤炭是合法购买所得，是否使用煤炭的行为就没有外部性？如果煤炭是盗窃所得，是否使用煤炭

的行为就有外部性？这里涉及的问题在于个体是否有权力以某种方式来使用某种资源。但产权

的界定和执行是不完全的，所以产生了“外部性”的错觉。〔９〕

从本质而言，所有的行为都有外部性，而市场的作用就是内化“外部性”。庇古的错误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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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是一人世界所不存在的成本。所以鲁滨逊在遇到星期五之前可以称为处于一个零

交易成本的世界中，因此也不存在任何制度。鲁滨逊不受任何人造制度（ｍａｎｍａ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约束，而只受自然

定律的约束。遗憾的是，这样的状况只持续到星期五出现为止。

也许劫后余生的救生艇上是“自然状态”。但是即使是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也存在一些秩序，比如抽签

决定吃哪个人。

奈特就曾提出过这种观点。但是他的惊人洞见被淹没在对庇古税带来的巨大政策市场的喜悦里。

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产权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使用权，二是转让权，三是获取产权带来的收入。如果一组权利无法转让，属于

产权的界定和执行不完全的情况。



将某些并不特殊的行为独立出来冠以“外部性”的头衔，然后声称需要政府以税收的方式加以干

预。庇古税至今在教科书中有一席之地，有时其重要程度超过科斯定理，因为它提供了政府干

预的好理由，也为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策顾问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其“外部性”超越了理论

本身。

那么，为何产权的界定和执行是不完全的？科斯指出是因为交易成本过高。科斯对交易成本

的定义较窄。他认为是使用价格机制的费用。这对市场制度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价格是

市场制度下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但是对其他制度而言，交易成本就无法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来衡

量了。张五常使用了“租值消散”这一概念。比如在限价制度下，人们采用“先到先得”的原则来获

取某样物品。一方面最想得到该样物品的人有可能没有得到，另一方面人们因为排队浪费了时

间。这些消散的租值被张五常认为是该项制度的交易成本，即没有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根据张

五常的观点，我们可以将交易成本定义为运行一项制度的成本。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引出

“真实世界的科斯定理”。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的话来说，即：当交易成本过高，使得市

场交易无法实现，法院关于产权的判决将影响社会产值最大化。该定理可以进一步扩展为：当交

易成本存在时，制度的选择影响社会产值最大化。

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在于引入了边际的概念。然而德姆塞茨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不是

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极度分散化的经济。〔１０〕市场经济必须要考察制度的作用，否则我们也无须谈

论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真实世界的科斯定理，将交易成本存在作为前提，为我们将制度要素引

入经济学打开了一扇大门。真空世界的科斯定理无法触动新古典经济学，因为他们的前提假设是

一样的。而科斯本人关心的则是交易成本无处不在，制度五花八门的现实世界。因此，科斯定理

并非仅仅是用来证明市场交易可以解决庇古意义上的“外部性”，而是解释为何存在多种多样的

制度。

三、两个版本科斯定理背后的方法论

两个版本的科斯定理分别代表两种方法论。一种重视逻辑演绎，另一种重视经验归纳。其实

两者的分别并没有字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大。逻辑演绎需要前提假设。如果没有公理，就没有办法

演绎。除非是纯粹的形式系统，公理总是来自经验。〔１１〕而归纳的目的是总结出规律，规律必须是

自洽的体系，所以不存在单纯的演绎或归纳。

演绎的大问题不在于其逻辑推演过程，而在于其前提假设的意义。我们可以发展出无数精

妙的自洽系统。但是大多数自洽系统无法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实中的经济系统。为何会做

出无意义的前提假设？一类原因在于对事实的不了解。另一类原因在于对事实进行抽象时忽

略了关键性因素。张五常曾指出，数学说错一定错，数学说对的不一定对。一个自身没有逻辑

错误的经济数学模型可能完全没有解释力，因为它未包含有解释力的关键变量。真空世界的科

斯定理有一个前提假设：交易成本为零。这个假设就将解释制度多样性的关键性变量“交易成

本”从分析框架中去除了，使得科斯定理的应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真实世界的科斯定理则

将交易成本存在作为前提条件，其推论能够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制度运作提供一个分析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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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ｔｄ，１９８２）．

即使是形式系统，也很难说形式不是经验的映射。人的思维总是基于外界刺激。如果没有外界刺激，很

难想象能够发展出思维，即使人脑有产生形式思维的结构。



上述两个方法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真实世界的态度。前者认为假设的真实性并非十分重要。

后者则认为脱离真实世界建立的理论如同砂砾上的城堡。那么前提假设（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是否必须

是真实的？首先要回答经济学的目的何在。一般而言，经济学的目的包含三个方面：解释，预测，

改造。一类经济学家致力于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比如科斯、张五常等人；一类经济学家强调模型

的预测能力，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专门拟文宣传实用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１２〕还有一类经济

学家希望能够改造经济运作模式，来达到某些预期目标。如果将经济学的目的限制为上述三个方

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三者不可分割。

弗里德曼坚持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完全基于事实的假设很难用模型处理，必须经过一定程度

的抽象。在抽象过程中，假设就会变得不那么现实，比如生命周期无限长的消费者，不会变化的偏

好，完全相同的个体，等等。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前提假设是否真实无关紧要，只要模型的预测准确

即可。但是，有预测能力的模型和理解经济体运作是两回事。比如牛顿定律有很强的预测能力，

但对理解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律还止步于原始阶段。当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更强的预测能力，但

这也是基于其对物理现象更为深刻的理解之上。解释是预测的基础。假设的不真实会影响模型

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真实的假设又会使得模型难以处理。弗里德曼选择放弃真实性以换取一定

程度的预测力。但有时放弃真实性会使得解释力和预测力变得极其有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错

误的。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谈论改造世界就变得特别有害了。〔１３〕

坚持假设的真实性需要付出代价。因此，不真实的假设有时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手段。任何前

提假设都是事实经过抽象的产物，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事实相区别，否则就是用事实解释事实。

所以不能完全排斥不真实的假设，但是解释不存在的现象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是侧重逻辑演

绎的另一个弊端。为了证实理论而创造出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未经查证，就以一种事实和幻想混

杂的方式出现，最终变成一些经济学的著名寓言，统治了经济修辞的帝国。〔１４〕

通用汽车公司和费雪车身公司之间的并购案就是最著名的案例。与通用汽车公司签有长期

车体供应合同的费雪车身公司，通过低效率的生产安排和拒绝在靠近通用车厂的地方建厂的方

式，敲了通用汽车公司的竹杠。通用汽车公司忍无可忍，只能收购费雪车身公司。这个经典案例

证明了纵向一体化是为了减少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１５〕克莱恩、威廉姆斯以及哈特等

人都使用该案例来解释纵向一体化。〔１６〕从逻辑分析上看，该案例似乎无懈可击。但是科斯却提出

疑议。他曾经以为资产专用性会导致纵向一体化。但是在访问工商企业，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和福

特汽车公司后，他开始认为合约安排也可以避免资产风险。〔１７〕他专门就费雪车身公司及并购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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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犈狊狊犪狔狊犻狀犘狅狊犻狋犻狏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３）．

即使我们完全掌握了经济运行的规律，也很难说是否可以改造经济。

［美］丹尼尔·史普博编：《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余晖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

该案例的详细表述参见罗纳德·科斯：《通用汽车公司收购费雪车体公司案》，载前注〔１４〕，丹尼尔·史

普博书。

Ｓｅｅ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Ｋｌｅ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Ｇ．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ａｎｄＡｒｍｅｎＡ．Ａｌｃｈｉａ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９７ ３２６（１９７８）；Ｏｌｉｖ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犜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狅犳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ＯｌｉｖｅｒＨａｒｔ，犉犻狉犿狊，

犆狅狀狋狉犪犮狋狊犪狀犱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有趣的是，大名鼎鼎的瓦伊纳（ＪａｃｏｂＶｉｎｅｒ）教授同意他关于纵向一体化减少资产风险的观点，但是工商

界人士不以为然。看来这个观点的简洁有力对经济学家们有着天然的魔力，很难让他们割舍这个好的点子。但是

工商界人士喜欢真金白银，而非模型。



行了详细的调查，指出并购和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完全无关。〔１８〕

遗憾的是，克莱因等人论文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科斯的论文。对比克莱因等人的论文，科斯

的论文行文风格更像是法学论文。他对事实的细节十分执着。按照张五常的话讲，科斯对问题

“不放手”。这样的论文也许受到法学院和商学院的欢迎。但是经济学院并不欣赏这种行文风格，

太多的细节，太少的理论。

对此，科斯本人就有一段精彩绝伦的论述：“期刊中的广泛讨论几乎全部集中在‘科斯定

理’———这个关于零交易成本世界的命题上。这种反应尽管令我失望，但我可以理解。科斯定理

所运用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正是现代经济学所分析的世界。经济学家可以灵活自如、游刃有余

地处理这个世界所提出的问题，尽管他们可能远离了真实世界。”〔１９〕

这段话我们原本应当引用在“真空世界版本的科斯定理”的章节。但是在此处引用，可能更

加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经济学家的灵活自如和游刃有余如果是建立在一种集体创造的幻觉

之上，那么经济学本身的进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我们迫切地需求更多的案例和更多的细节，

需要更多地走出学校，走进现实世界，开始运用一些经济学家原本认为非常原始的方法，比如调

研企业、和从业人士交谈来获取更为真实和准确的信息，以便能够在更为坚实的地基上建立理

论的大厦。

四、法学和经济学的不同之处

经济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有所不同，在方法论上更接近自然

科学。经济学是给定一些公理性的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抽象的模型，并从模型中推导出一些可

供证伪的含义。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数学化的道路，其目标是成为像物理学那

样的学科。但是经济学的对象是人的行为，而非物体的运动。这使得进行可控制、可重复的实验

成为一大难题。而数学模型的推导可以被同行重复和检验。因此，从事建造模型的边际收益要高

于从事实证研究的收益。结果导致各类模型越来越多，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却没有因此变得

更强。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离真实世界太远。科斯指出，经济学模型中

那些效用最大化的人和公交车上坐着的人不是同一类生物。〔２０〕在他看来，效用最大化甚至都不是

一个必需的假设。经济学所作的那些不真实的前提假设，看上去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建造数学模

型，而不是为了获得强有力的解释力。〔２１〕

法学不是一门科学，至少不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法学没有公理。法律不是从一些公理

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行为中归纳出来的。法律的法典化是将一些人们自愿遵从的，同时也期待

他人遵从的行为准则进行书面化。这些规则，即使在法典化之前，也被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自

觉或不自觉地遵守。不遵从规则之人虽然未必受到国家政权的惩罚，但会被遵从规则之人排斥，

受到私人团体的驱逐。虽然将非正式的行为准则法典化的法学家们都是一些饱学之士，但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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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并购的原因留待读者去阅读原文。同时参见雷蒙·卡萨底瑟斯 马萨内尔、丹尼尔·史普博：《费雪车

身的寓言》，载前注〔１４〕，丹尼尔·史普博书。

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

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参见前注〔１９〕。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开始洞察到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存在问题。行为经济学就对人类偏好的假设产生了

怀疑，并通过整合心理学知识来修正偏好假设。



说这些准则都是法学家通过一些公理推导出来的。

与一般人相比，法学家们更全面、深入和系统地了解人们的行为准则，并有能力将这些行为

准则通过最为精练的语言总结出来，然后形成一个由专业、艰深的术语组成的系统。由此看来，

法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学问。对于法学而言，重要的是法律本身是如何的，应当如何

运用。法律条文本身无法为其从何而来提供更多信息。法律的合法性从表面看是由程序来保

证的，从深层次看是由“自然选择”保证的。哈耶克提出要区分两种理性，一种是生态理性，另一

种是建构理性。〔２２〕法律是生态理性的产物，即遵循法律的行为是生态理性的。比如一个原始

部落宣布吃人合法，其原因在于缺乏获取蛋白质的渠道。附近不吃人的部族由于缺少营养，体

魄不够强壮，被吃人部族消灭。不吃人的风俗就和该部族一样消失了。吃人行为从能够存在下

来这点看是理性的，尽管食人族给出的吃人的理由可能荒诞不经，比如认为吃人是神的旨意。生

态理性和建构理性可以分离。生态理性是从行为看理性，是不会错的。建构理性是从公理和逻辑

看理性。公理错了，逻辑推导错了，其行为就可能并非是生态理性的。法律既然是生态理性的产

物，法学家就是去发现法律，而非发明法律。〔２３〕发现法律并进行法典化，可以降低这类重要信息传

播的成本，也降低代际间信息传递的成本。法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法律。至于解释法律的由来和

存在，这并非法学家的任务。法学家只要发现吃人合法即可，至于是说神的旨意还是蛋白质不足

无关紧要。〔２４〕从法学的发展来看，很难看出对逻辑演绎的过度强调，建构理性在法学中并未占有

很显著的一席之地。

但是经济学的入侵使得法学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如上所述，经济学是基于公理假设的形式化

的社会科学。经济学自身是建构理性的。它不满足于发现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还要解释这类行

为。法律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更多地具备经济学的特征。法律经济学是使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

释和规范立法及司法。因此，这一学科开始运用和传统法学很不一样的方法。方法论的转变带来

了不良的倾向，即在两种科斯定理中所述的“黑板经济学”。黑板经济学有几个重要的特征：不真

实的假设，以思想实验代替案例调查，倾向根据理论修改事实。这几种特征互相影响和加强，使得

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多，但是解释力却没有得到提高。

法律经济学就受到了方法论转变的影响。麦克洛斯基认为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就体现

了这一影响。〔２５〕客观来说，法律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创立扩展了法学的疆域，使得这门学科的方法

更为丰富。在法教义学之外，一种新的法律解释学正在逐渐成长起来。它使得学者和法律从业人

员能够从经济的角度解释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但是，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接受经济学的方法论对

法学而言也是有害的。这种倾向会损害法学以事实为基础的良好传统。脱离了真实人类行为的

法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经济学就在将人从他所处的世界中剥离开来。一个自洽的模型，无论

它是否有解释力，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正统的经济学研究。案例，对傲慢的经济学而言，属于那些

并非属于科学研究的领域。

我们深刻理解科斯的焦虑。研究脑海中创造出的，而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现象，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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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ＳｅｅＦｒｅｄｒｉｃｈＨａｙｅｋ，犛狋狌犱犻犲狊犻狀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

１９６７）；建构理性是生态理性的产物。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只是看理性的视角不同。

想想为什么立法权没有给予一个国家中最博学，最有经验的大法官们？虽然这些大法官常常有立法的

冲动。

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波特·斯图瓦特（ＰｏｔｔｅｒＳｔｅｗａｒｔ）大法官在犑犪犮狅犫犲犾犾犻狊狏．犗犺犻狅一案所作的名言：当

我看到它时我就知道它是不是（ＩｋｎｏｗｉｔｗｈｅｎＩｓｅｅｉｔ）。不需要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定义，而只要凭经验来判断即

可。参见维基百科该词条（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Ｉ＿ｋｎｏｗ＿ｉｔ＿ｗｈｅｎ＿Ｉ＿ｓｅｅ＿ｉｔ）。

参见前注〔１〕，迪尔德丽·Ｎ．麦克洛斯基文。



种脑力游戏，而非科学研究。法律经济学在继承经济学的方法论时，要十分小心。这种方法论总

被赋予过多的赞誉，仿佛方法论已经确保了理论的正确性。科斯总被刻画成反对经济数理化的食

古不化者。但其实恰恰相反，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以媲美物理学的经济学。他所反对的是止步

于建立模型，而不是更进一步去解释真实世界；为了能够建立模型，就去随意地设定不真实的假

设；为了能够建立模型，就按照模型的含义去创造事实；以创立模型为核心任务，对事实漫不经心。

唯理主义的经济学会带来这些危害。

但是，法学拥有一个经验主义的传统。探索和制定法典的过程是一个经验归纳的过程。不断

地求助于先例，在经验中发现可供总结的规律，这样的法学传统和经济学方法论相结合，可以创造

出我们认为的“好的法律经济学”。这种结合必定能给法学和经济学都带来正面的影响。因此，我

们认为法律经济学必须坚持法学经验主义的传统，同时吸收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将自身完善成

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

五、结　语

我们用了两个科斯定理的案例来说明滥用经济学方法论带来的不良影响。这种不良影响对

经济学思维的影响之大，超过人们的想象。从真空世界的科斯定理的流行上就可见一斑。这阻碍

着科斯真正的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强调逻辑演绎的经济学传统似乎通过“法

律经济学”领域的创立开始影响法学。这需要法学用其深厚的经验主义传统予以回击。

必须承认，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方法论为核心的，而法律现象是其研究的对象。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学传统的全盘继受。相反，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运用法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

来消除经济学侧重理论的倾向。我们深信这一目标并非不可实现，因为法律经济学无论是教学还

是研究都是由法学院来主导完成的。而法学家们总是对那些“高深”的数理模型持有怀疑的态度。

这种态度会迫使模型从真实世界中汲取经验和养分，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也是我们认为的

“好的法律经济学”。

（责任编辑：黄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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